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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本报库尔勒 3 月 2 日讯
（记者 廖军 通讯员 古丽娜
尔·艾山） 个体工商户以“内部
转让给家人”为由否认劳动关
系，能否免除法定用工责任？2
月 26 日，记者从巴州中级人民
法院获悉，该院审结一起劳动争
议上诉案件，依法认定游泳馆与
保洁员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明确个体工商户内部经营安排
不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为规
范小微市场主体用工行为提供
了明确的司法指引。

据悉，王某应聘至一家个体

工商户经营的游泳馆从事保洁
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游泳馆也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
险，王某的工资由游泳馆经营者
的亲属代为发放。2025年11月，
王某在工作期间受伤，双方就劳
动关系认定产生争议。劳动仲裁
机构及一审法院均依法确认双方
存在劳动关系，游泳馆不服该判
决提起上诉，辩称场馆已“内部转
让”给经营者妻子，王某系为个人
提供劳务，与游泳馆无关。

巴州中院审理后认为，劳动
关系认定应坚持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以实际用工管理事实为依
据，而非仅凭工资支付方式或内

部约定界定。案涉游泳馆系合
法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具备法定
用人单位主体资格；保洁工作属
于游泳馆正常运营的业务组成
部分，王某接受游泳馆的日常管
理、从事有偿劳动，完全符合事
实劳动关系的法定构成要件。

法院指出，个体工商户经营
者变更、家庭内部转让等，属于
经营主体内部事项，对外不发生
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不能成
为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
保险、承担工伤保障等法定义务
的借口。劳动者始终为登记经
营实体提供劳动，而非为经营者
个人提供劳务，用工主体责任不

因内部安排而转移或免除。二审
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承办法官表示，劳动关系认
定核心在于审查人格从属性、经
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劳动者
是否接受单位支配管理、是否
从事单位安排的有酬劳动、劳
动是否属于单位业务组成部
分。个体工商户作为劳动合同
法明确的用人单位，不得以亲属
代发工资、内部转让经营权、口
头变更用工主体等方式，规避法
律强制义务。

近年来，个体经济成为吸纳
就业的重要力量，但部分个体工
商户存在不签合同、不缴社保、

借内部变更甩包袱等不规范用
工行为，侵害劳动者权益。司法
裁判明确，无论经营形式、投资
人、负责人如何调整，登记经营
主体的用工责任持续有效，劳动
者的工资报酬、休息休假、工伤
保障、社会保险等权利受法律严
格保护。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应依法
合规用工，及时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筑牢用
工安全底线。劳动者在务工过
程中，注意保存工资支付记录、
考勤记录、工作安排通知、工服
工牌等证据，发生纠纷时通过劳
动仲裁、诉讼等途径理性维权。

以“内部转让”甩包袱？
法院：用工责任不能免除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
者 古雪丽 通讯员 易鑫

买 房 本 是 件 喜 事 ，但 乌
鲁 木 齐 市 民 王 松 却 有 点 闹
心：他刚买了一套二手房，就
在他满心欢喜时，得知自己
还要履行原房主李斯与租客
张杉签的房屋租赁合同。近
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案，将“买卖不破租
赁”原则具象化。

2019年3月，李斯将自己名
下一套房屋出租给张杉居住，
租赁期至2027年5月31日。双
方在合同中特别约定，如果今
后政策允许该房屋可以改为
商铺，双方另行协商租金，并
且张杉有权将房屋转租。

2024年7月，李斯打算出售
该房，张杉明确表示放弃优先
购买权。之后，李斯将此房卖
给王松，并办理过户手续。买
卖期间，王松虽然知道房屋已
出租给张杉，但未到现场看
房。过了几天，王松突然告诉张
杉，要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理由
是他上门看房时发现张杉擅自
将房屋改作商业用途，违反原租
赁合同。对此，张杉表示反对。
2025年10月23日，王松将张杉
诉至沙区法院。

法院查明，张杉一直按时
交租，从未欠费。更重要的
是，法官仔细审查房屋租赁合
同发现：合同里并没有把“擅
自改变房屋用途”列为可以解
除合同的条件，而且原房东李
斯在签合同时并未禁止更改
房屋用途。

“你作为新的买受人，在买
房时有没有看过这份租赁合
同？有没有实地核实房屋使用
状况？”面对法官的询问，王松
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张杉改变
房屋用途的具体时间，更无法
证明这一改变是在他取得产权
后、违背他意志发生的。

最 终 ，法 院 驳 回 王 松 的
诉讼请求。这意味着，王松

必须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
直到租期届满。（文中当事人
均为化名）

>>法官说法

买“带租房屋”等于接
过原合同

“这个案件体现了‘买卖
不破租赁’原则。”审理此案的
法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二十五条
的规定，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
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
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
的效力。

这意味着，王松从李斯手
中买下房屋时，他就自动取代
李斯的“出租人”地位，房屋租
赁合同的权利义务对他具有约
束力。张杉是否违约，要看房
屋租赁合同的具体约定。李斯
与张杉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
并未对改变房屋用途进行限
制，且王松无法证明张杉构成
根本违约，自然不能随意解除
合同。

那么何种情况下可以解除
合同呢？法官介绍，根据民法
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的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
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
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

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
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
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
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
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
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
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
规定的其他情形。

>>法官提醒

购房前这三步不能省

第一步：细看合同
签购房合同前，务必要求原

房东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原件，仔
细阅读租期、租金、用途、解除
条件等核心条款。对于不合理
的条款，要在购房前与承租人协
商修改。

第二步：实地核验
一定要亲自上门看看房子

到底是谁在住、怎么住的。这
既能确认租赁关系真实存在，
又可核实房屋实际使用状况，
避免“虚假租赁”或后续使用
纠纷。

第三步：全面查询
通过不动产登记部门查询

房屋是否办理了租赁备案，全面
评估现有租赁关系对房屋价值
和后续使用的影响，再做购买决
定。 （据《新疆法治报》）

二手房主欲“撵”租客 法院不支持

据《新疆法治报》消息（石
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 李续
群 通讯员 艾迪拜·艾迪汗） 2
月 13日，巩留县人民法院审结
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判决张
某向蔡某返还近1.4万元。

2025 年 5 月，张某在某民
宿担任管家，双方口头约定月
薪 5000 元，未签订书面合同。
为便于经营，民宿经营者蔡某
分两次向张某转账共计 1.5 万
元，用于采购物料、布置庭院。
2025 年 8月 10日，张某以回家
拿衣服为由离开，此后再无音
讯。一天，蔡某发现民宿账目
混乱，经核对收款记录和资金
流水，怀疑张某存在用个人微

信收取住宿费未上交、截留烟
酒饮料销售款等问题，于是想方
设法联系到张某询问此事。张
某承认收到蔡某转的1.5万元，
但称钱已用于民宿经营、支付员
工工资和制作宣传视频，不应返
还。双方协商无果，2025年9月
30日，蔡某将张某诉至巩留县
法院，要求其返还1.5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在
担任民宿管家期间，通过截留
物料采购余款、使用个人账户
私自收取住宿费及占有货品
销售款等方式取得利益，直接
造成民宿经济损失，构成不当
得利。法院经过核算，作出上
述判决。

员工将经营款装入员工将经营款装入““口袋口袋””
法院：构成不当得利

本报若羌3月2日讯（记
者 廖军 通讯员 张云星） 2
月26日，若羌县人民法院干警
走进吾塔木乡依格孜吾斯塘
村，开展“把爱带回家——暖
心护航伴成长”主题法治宣
讲活动。

宣讲现场，干警们结合
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贴近校园生活
的真实案例，重点讲解校园
欺凌防范、网络安全、未成年
人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引
导孩子们明辨是非、远离危
险，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自觉抵制不
良诱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
干警们还围绕《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中涉及未成年
人保护相关条款进行细致解
读。活动尾声，干警们向青
少年送上温馨祝福，鼓励大
家勤奋学习、遵纪守法、平安
成长。

若羌县人民法院将持续
聚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常
态化开展送法进乡村、进校
园、进家庭活动，以法治力量
守护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推
动乡村法治建设与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深度融合，为基层治
理现代化注入司法温度。

法治护航法治护航 守护青少年成长守护青少年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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